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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096006109  
主旨：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訂「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  
鮮食材經費支用要點」第3點、第7點及第8點附件2，詳如附件，請查照。   

★意見欄

1.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09/09/22 17:33:58  
    
2.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09/09/22 17:30:41  
可   
3.民族實中各組室 會計主任 彭美玲 送陳/會 109/09/22 11:25:01  
    
4.民族實中各組室 何慶彬 送陳/會 (代理：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109/09/22 09:45:41  
擬:     
一、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經費支用要點第三點、第  
七點修正規定。     
二、 有機蔬菜或有機米核給每人每餐四元，產銷履歷蔬菜或米核給每人每餐一點五元。     
三、文存查。   
5.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會 109/09/21 17:53:45  
擬:     
一、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經費支用要點第三點、第  
七點修正規定。     
二、 有機蔬菜或有機米核給每人每餐四元，產銷履歷蔬菜或米核給每人每餐一點五元。     
三、文存查。   


